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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 

113.12.3 第 318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14.1.9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4年度第1次會議通過 

單位：新臺幣元 

級別 

年資 
高中(職)以下 專 科 學 士 碩 士 

第十六年   52,406 58,225 

第十五年   51,129 56,972 

第十四年   49,881 55,745 

第十三年   48,665 54,545 

第十二年   47,477 53,371 

第十一年  40,978 46,320 52,221 

第十年  39,861 45,190 51,099 

第九年 36,997 38,775 44,088 49,998 

第八年 35,815 37,707 43,031 48,942 

第七年 34,758 36,641 41,965 47,760 

第六年 33,692 35,459 40,899 46,692 

第五年 32,625 34,404 39,842 45,625 

第四年 31,442 33,335 38,890 44,571 

第三年 30,387 32,268 37,950 43,388 

第二年 29,319 31,087 36,997 42,321 

第一年 最低工資 30,502 36,300 41,500 

  註： 

1. 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參考標準。 

2. 計畫主持人得依計畫經費並參酌本表，與其進用之專任研究助理雙方合意

薪酬待遇。如有本表酬金標準外之特殊薪酬，請另填寫申請表並依程序辦

理。 

3. 本表自 114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